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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06 亿。 

【明慧网】近期，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最

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诉状，以个人名义控告发起

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而海外的法轮功学

员也都陆续加入控江大潮，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下午，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多伦多中领馆附近

的圣乔治大街和布鲁大街举行真相长城活动，以声援

正在全球兴起的控江大潮，同时声援两亿多中国人“三

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声援控江大潮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真相长城活动声援控江大潮 

【明慧网】从今年 5 月底到 6

月 11 日两周内，至少 3946 名大陆

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以及因迫害流

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

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起诉前中

共头目江泽民，并提交相关法律文

书和证据。 

江泽民一意孤行，造成了对大

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长达16年

的残酷迫害。为了制止迫害、惩恶

扬善、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大法

好的真相，今年 5 月以来，大陆各

地法轮功学员开始大范围地起诉恶

首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院立

案侦查。 

两周以来，明慧网收到大陆法

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副本 3245 份，共 3946 位中国公民

控告江泽民犯罪政策对他们造成的

伤害。这只是实际正在进行的控告

案例的一部分。很多法轮功学员手

写诉状，网络封锁诸方面的难度，

未能同时向媒体发出消息。 

已收到的刑事控告状副本来自

河北、辽宁、黑龙江等 25 个省与自

治区，以及天津、重庆、北京、上

海 4 个直辖市，1390 多个县市。同

时也有因迫害导致流亡海外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法轮功

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

民。 

控告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

提起控告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来

自各行各业，包括：法官、政府官员、

军人、警察、大学教授、讲师、艺术

家、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工人、

农民。 

原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法院一级

法官、法轮功学员孙灵华于 6 日 8 日

上午，用特快速递方式把控告恶首江

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最高检

察院。 

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载源与

妻子（南京市儿童医院主治医师）起

诉江泽民。72 岁的王载源因坚持修炼

法轮大法，曾被绑架3次、 抄家3次，

关进洗脑班2次，非法劳教2年。 

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要求严惩迫
害元凶江泽民 

很多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

功，被江氏集团迫害致残、致死。家

人也同时遭受深切的心灵创伤，因此

两周内近四千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要求严惩迫害元凶。 

江西省南昌市 66 岁的法轮功学

员余宝珍，5 月 31 日向最高检察院

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诉讼状，控

告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

她的独生儿子在这场浩劫中被夺去

了年轻的生命，身后留下一个三岁的

女儿。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法轮功学

员盖秀芹，与丈夫卢广林，被分别冤

判十三年和八年重刑。丈夫卢广林被

盘锦监狱折磨致死，盖秀芹在辽宁女

子监狱折磨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盖

秀芹要求检察机关立案，追究恶首江

泽民的一切刑事责任。 

审判江泽民是民心所向 

连日来，首恶江泽民及其在各地

的追随者畏罪心虚，企图阻止法轮功

学员控告元凶，并迫害诉江的法轮功

学员。即使在这样的威胁和迫害下，

诉江控告状还是被源源不断地送往

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更多的法轮功学

员开始采取法律行动，起诉江泽民。

江泽民恶行累累，为国人所不

齿，人们听到起诉江的消息，都表示

认同。有的邮局工作人员听法轮功学

员读完诉江状，鼓掌同意；有的百姓

说：“江泽民该审判，他尽做坏事！”

“什么时候审啊？到时全国该放鞭

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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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黑龙江省安达市法轮功

学员朱玉珍、丁桂芝、裴玉凤、裴玉琴、

张凤喜、曲淑华、孙立华、赵忠玉、黄

春爽、李家红、盛彦勤、叔广玉、郭茂

龙、石长方 14 人，于 5 月 20 日至 30
日，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对

法轮功的迫害，导致他们被绑架、关押、

勒索、劳教、判刑。 
朱玉珍：迫害使家庭离散 
自从江泽民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

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那

一刻起我就过上没有人权的生活。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一双可

爱女儿，丈夫原本是农业奶牛技术

员，那年他在奶牛场工作每月工资千

余元，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由于邪

恶的迫害，使他非常恐惧，怕我上访

被抓，整天看着我，把工作放弃了，

家里生活陷入困境，他每天躺在床上

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家务，不高兴就

拿我出气，经常殴打我…… 
2002 年 5 月一天，我和女儿在讲

真相、发资料时被绑架、抄家，警察

敲诈了家里仅有的六百元钱后才把女

儿放了，我被当地看守所关押四十天。 
2003 年，我被内蒙古赤峰市敖

汉旗公安局一个叫涛树国的警察绑

架，非法判刑三年，在内蒙古扎来特

骑图牧吉女子劳教所里受到各种折

磨：毒打、灌食、体罚、连续几天站

着不让睡觉，六七人轮流看守，多次

被电击，超强度做奴工。 
同时家里的亲人也多次被骚扰，

使得俩个十多岁女儿被迫过着流浪

的生活，丈夫也因为承受不住这一

切，和我离婚。现在我无家可归，只

好暂住大女儿家。 
这么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迫害仅

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他一定

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上天的清算。 

孙立华：多次遭绑架、勒索 
我修炼前脾气不好，老和丈夫打

架，经常头痛，发病头痛直吐，大法

教会我“真、善、忍”，脾气好了，

头痛病也消失了。 
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

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天兴安乡派出

所张和警察执行所谓上级命令把我

们乡炼功人绑架到大队，问还炼不

炼，不炼就放人，我和另外两个说炼，

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铐手铐一夜，

送拘留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勒索一千

四百元，回家后兴安派出所警察经常

到我家骚扰，连我外出都有人盯梢，

使我失去人身自由，全家人整天害怕

我再被抓。 
2002 年 6 月份，我县十几名法

轮功学员到粮贸大厦炼功，好多警察

把我们绑架到城北派出所，警察连打

带骂，把我打的吐了才停，送进拘留

所，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警察又

用酷刑，我的脸被打肿了，关了两个

月，勒索二千元。我家种了好几亩香

瓜，青菜，没人卖都烂在地里。 
2012 年，我被绑架到刑警队，

后非法拘留十五天。 
盛彦勤：两遭劳教命悬一线 
1999 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创

始人进行栽赃陷害，非法抓捕法轮功

学员，2000 年我上天安门请愿，被

绑架到安达看守所，非法劳教一年，

回家后被当地片警监视几个月。 
2005 年 6 月因讲真相被构陷，

被“610”伙同当地警察绑架到派出

所，未经审批，非法劳教三年。在绥

化劳教所遭蹲小号、坐铁椅、电刑、

毒打等折磨，妻子因承受不了这一

切，带着律师在劳教所离婚，致使我

受到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 
2009 年，我因发真相资料又被

清肯泡派出所绑架，送绥化劳教所非

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遭绑铁椅子等

酷刑，导致失血过多，长达一个月，

全身浮肿，脸色苍白，狱警怕我死在

劳教所，才让我父亲把我接回。◇ 

黑龙江安达市 14 人控告首恶江泽民  
黑龙江某地悬挂的条幅 

年轻女医生被剥夺工作 控告首恶江泽民 
【明慧网】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中心医院女医生陈静，大学毕业后参

加工作，刚刚一年（二零零五年）就

被单位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强制剥夺

工作、撵出医院。十年来，陈静本人

及家人在经济上遭受很大损失，精神

上遭受很大伤害。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陈静

将控告首犯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和《刑事诉讼状》分别发往北京最高

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陈静认为，被控告人江泽民在任

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对法

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

“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

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

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被控告

人给控告人及家人肉体、精神及经济

上带来很大损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被控告人江泽民犯下了非法剥夺公

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杀人

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

中共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因此，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

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 
 


